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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113 年度青年社團發展補助計畫 

壹、 計畫目的 

隨著教育部 108課綱的推行，在校學習除了從過去強調「知識」與「能力」

養成外，更額外加上「態度」，從而轉變成應具備「核心素養」。目標是培養青

年成為「終身學習者」，落實自主行動、溝通互動及社會參與等三項指標。 

本縣大專院校及高中職學生合計近 5萬人，為培養本縣青年學子多元適性

發展，鼓勵學生運用課餘時間參加社團活動，特規劃辦理「青年社團發展補助

計畫」。 

本計畫透過補助本縣公私立高中職、大專院校學生社團辦理青年發展相關

活動，協助提升本縣青年發展能量。 

貳、 計畫總經費：新臺幣 75 萬元整。 

參、 辦理期程：即日起至 113 年 11 月 30 日或經費用罄止。 

肆、 執行方式：以補助方式辦理。 

伍、 補助對象：本縣公私立高中職及大專院校學生社團。 

陸、 申請方式： 

欲申請本項補助經費之學生社團須經該社團所屬之本縣公私立高中職或大專

院校檢具相關文件(附件一~七)函送本府提出申請，未經學校函送之案件本府

不予受理。 

柒、 補助方式： 

一、補助內容及額度 

本計畫以補助前開對象辦理具青年多元發展，並與申請補助社團宗

旨或類型相關之人才培力、公開競技、公共展演及議題倡導等課程與活

動為限，活動地點以本縣為原則。 

同一申請學生社團每一會計年度內，最多以補助一案為原則，並視

申請案件之青年參與人數、活動性質、內容、地區及時間等因素，核給

補助額度，補助金額不得超過計畫總支出經費 80%，並以每案新臺幣 2

萬元為上限。 

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予補助： 

1.活動地區為本縣以外之地區，惟特殊情況者本府得衡酌以專案簽奉核

准方式予以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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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一學生社團申請超過一案。 

3.活動未呈現具體青年多元文化內容或執行方式。 

4.同一活動已獲得本府其他單位經費補助。 

5.其性質係由學校主辦之全校性之活動，如校慶、各類節慶活動(如教師

節等)、全校運動會、社團博覽會、畢業典禮等，由本府審核結果為

準。 

三、應配合事項 

1.獲補助單位之所有相關文宣資料，應於適當位置以圖案、文字或影音

資訊等標示「指導單位：雲林縣政府」字樣。其計畫執行涉及須依

「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預算法第 62 條之 1 及其執

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應明確標示「雲林縣政府」及「廣告」，並

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2.補助經費如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3.視需要邀請受補助團隊參與成果發表或簡報，以利經驗交流及分享。 

4.補助案件之計畫，將做為未來推動相關業務之參考運用依據。 

四、經費核銷 

1.受補助社團應依計畫所訂時間辦理完成，並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檢

附相關資料，辦理經費撥付及結案核銷，十一月份辦理活動，應於當

年度十一月三十日前完成核銷： 

(1)本府核定函影本。 

(2)領據正本。 

(3)經費總支出明細表。 

(4)成果報告書。 

(5)原始支出憑證，並黏貼於黏貼憑證用紙。 

2.補助經費於補助計畫結案時，如尚有結餘款，應按補助比例繳回。 

3.補助經費所產生之利息，受補助者即應全部繳回。 

4.補助經費結報時，所檢附之支出憑證應依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辦

理，並應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同一案件由二個以上機

關補助者，應列明各機關實際補助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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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辦理督導及考核 

1.配合本案組成督導考核小組，必要時得派員查核了解實際執行情形、

青年參與比例、活動效益及經費運用之合理性等。 

2.受補助者不合規定之支出，經機關審核結果予以剔除時，受補助者得

於文到十五日內提出具體理由申復，未依限申復或申復未獲同意者，

應即將該項剔除經費繳回本府。 

3.活動計畫使用本府名義，而有不當行為者，二年內不受理其申請補

助。 

4.受補助者於活動期間不得從事與原計畫書內容不相關之活動，違反者

應繳回補助，嗣後本府不再受理其補助申請。 

5.受補助者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

實及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本府應追究相關法律責任。 

6.同一活動企劃案已獲得本府其他專案經費補助者，不得再依本要點申

請補助，重複申請案件經本府查證屬實，除撤銷補助，並追回補助經

費外，受補助者二年內不得再向本府提出其他補助案件。 

捌、 其他： 

一、申請補助案件依收件順序審核(即完整備齊申請文件，並符合申請資格、

無需補件者)，補助款用罄即不再受理。 

二、申請案件既經核定，除不可抗力原因外不得變更；符合變更情形者，應於

活動執行前七日函報本府同意變更計畫始得執行。 

捌、附件資料 

一、附件一：雲林縣政府青年社團發展補助申請表 

二、附件二：活動參與人員名冊 

三、附件三：雲林縣政府青年社團發展補助經費編列基準表 

四、附件四：雲林縣政府青年社團發展補助申請-計畫書撰寫格式 

五、附件五：雲林縣政府青年社團發展補助經費切結書 

六、附件六：學校同意書 

七、附件七：經費核銷相關格式 


